




德发改审〔2022〕137号

德化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同意变更德化县厦沙高速安置小区项目建设单位的批复

泉州德化厦沙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你司报来的《泉州德化厦沙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关于申请变更德化县厦沙高速安置小区项目建设单位的函》（泉德厦沙司〔2022〕3号）已收悉。鉴于土地报批要求，国有土地应划拨给属地政府用于安置龙浔镇英山村、丁溪村征迁户。经审查，原则同意将德化县厦沙高速安置小区一期项目（项目编码：2018-350526-47-01-058289）的项目业主变更为“德化县龙浔镇人民政府”（信用代码：113505260038573925）。原批文《德化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德化县厦沙高速安置小区的批复》（德发改审〔2014〕177号）、《德化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德化县厦沙高速安置小区一期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复函》（德发改审〔2018〕226号）其他内容不变。请据此复函做好相关衔接工作。

德化县发展和改革局
2022年6月15日

















	抄送：县政府办、自然资源局、林业局、住建局、交通局、城市管理局、生态环境局、水利局、统计局，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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